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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一般所稱之森林，主要係指包括樹木所在土地（林地）與其上所生長

之樹木（包括竹類）而言，但是這些林地有

時在短期間內或是皆伐跡地，或是處在更新

期間，或是一塊新造林地，以及特用樹種林

地等。所謂林木一語，亦會因用法不同而產

生差異，例如：(1)將構成森林之樹木集團與

林地相區別，(2)因利用目的的不同而使用樹

木種類稱之，如果樹、行道樹及庭園樹等，

(3)直接稱呼構成集團之各個樹木。

樹木為壽命長久之多年生植物，由肥大

生長形成木質部，所以又稱木本植物。樹木

因高矮不同，又有喬木與灌木之分。喬木之

最終樹高可達40~50公尺以上，而灌木多在幹

部分歧，幹枝區分不夠明顯，樹高僅達2~3公

尺而已。

樹木是地球上最強之生物種，高度最

大、幹部最粗及壽命最長，且廣在地表上永

續不斷的繁殖生長。森林是包括生育環境與

林木及其他動植物的綜合體。世界陸地面積

之30%覆蓋森林，森林所生產之生物量占陸

地生物量之90%。森林又是再生資源，不僅

可以供給人類生活必需品，又因森林存在有

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及氣候調節等作用，造

成舒適環境，對於人類身心活動有所裨益。

人類對於森林可以永續的投入智慧、勞力及

資金，造成人類所需要的多種產出。我們在

此必須特別指出，林業是從人類對於森林的

需求而產生。

德國森林學家柯塔(H. Cotta, 1763~1844)

在十九世紀創立林科大學，才有所謂“森林

家”這種行業出現。森林家就是使森林能夠

增加對社會大眾的各項服務，不僅使森林發

揮生產木材等林產品的直接功能，又能使森

林發揮涵養水源與保安國土的公益功能（或

稱社會功能）。過去歐洲提倡人工造林之原

因，是惟恐人類自從農業輪耕的土地利用方

式定居以後所發生的木材匱乏。今日造林是

社會憂懼21世紀人口不斷成長對林產品的需

求更殷。森林如遭大肆破壞，將影響氣候溫

暖化及生物多樣性。故今日森林家的重任是

要積極研發「替選造林作業法」，摒棄過去所

使用的造林方式，從事能提昇生態勁力、維

護生物歧異度、並受社會認同的人工林轉型

(transformation of plantation forests)，以提高

單位面積的人工林收穫量，滿足社會多元化

的需求。因此，森林家應該努力保護天然林

以便其遭受破壞機會減輕及積極造林，以聊

儘保護自然環境的社會使命。最近，台灣森

林家林文鎮博士出版「森林文化」專著，倡

議森林文化功能；森林能陶冶人類性情，培

養靈感，在潛移默化中提昇人類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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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森林家要從事林業工作時，一定是先

從博覽相關資料資料攝取先知開始，再根據

實地情況修正已有的方法或是創造新方法之

後，才付諸實施。現在是資訊爆滿的時代，

專門書籍外，尚有工作報告與科學論文，以

及電視與收音機上叩應節目等等。當我們接

受這些資訊時，一定先要瞭解誰是作者？他

的學識背景？他的資料來源，他所列舉的參

考文獻？最後還要看他所作的結論在生物

上、社會上、經濟上、文化上及生態上是否

適當？森林家在面對複雜多樣性又廣大的森

林，不能簡單的作出「不要砍樹」或是「定

要砍樹」的草率決定。森林家應該站在專業

的立場，勇往直前的向地方或國家的民意機

構、新聞編輯部或電視與收音機的叩應節

目，坦率的說出自己的看法。並在社會公共

參與的機制下共謀人類的社址。

現在台灣民生富裕，已經走出“以林救

國”或“以林養林”的時代，正是可以大舉

投資建設林業的時代。我們建議台灣的森林

家研究天然造林（或稱天然更新）法的實

施。過去日治時代台灣的森林家認為台灣環

境特殊，即多雨潮濕雜草茂密及樹種繁多，

不宜採用天然造林法，而僅實施人工造林

法。現在，政府財力充足，可以試辦天然造

林法，先從試驗研究開始，對生態過程(eco-

logical process)做適應經營的學習，然後再行

推廣。台灣過去僅實施人工造林法，除上述

原因外，森林家本身之不夠努力，亦為不可

推卸之責任。台灣的造林方法，最初是從日

本引進，當時的森林家皆屬政府公務人員身

分，公務人員的特質是遵從國家法令及從事

自己所熟習的技術。日本是多山的島國，早

在明治維新引進西方現代科學及技術之前，

人民即開始林業工作，尤其是柳杉的育苗造

林早已發展出一套熟練的技術，所以日本森

林家來到台灣，立即展開柳杉之造林，在全

省各地大量栽種柳杉純林，成效良好。柳杉

是日本的代表樹種，在殖民地的土地上推廣

柳杉，可能還有宣揚國威的企圖。除此之

外，日本東京大學林科教授在溪頭演習林

（現在已經成為台灣大學實驗林）試種柳杉，

其生長量高出原產地三倍，研究報告發表之

後，震驚台灣林業界，對於日本柳杉在台灣

之種植，受到強大鼓勵。過去，日本森林家

曾經認為台灣不適合實施天然造林法，但是

在六、七十年後的現在，科技及林家已有很

大的進步，這種作法似可改變或修正。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唐代禪僧百丈

和尚曾經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

言。日本森林經理學家平田種男教授，對此

感到興趣，曾在他的「林業經營原論」著作

中引用，認為這是生活的支柱、道德的基

礎。這種思想反映到林學或林業上，就是要

從實地工作體驗中，尋求適時適地的方法。

跟今日美式林業的適應經營理念不謀而合。

現在，早已時過境遷，台灣森林家回顧

過去展望未來，應該以突破思想，從蕭規曹

隨的作風中，改良現行的方式或開創新的方

法，由台灣林業演化過程得到反省，今後要

更積極尋求適合台灣林業的新策略及新方

法。




